报关水平测试考试简介
　　报关水平测试是中国报关协会对参试人员的报关基础知识及报关业务技能水平进行的综合评价与定量分析。

　　一、测试目标
　　为企业选人，用人和职业院校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客观，量化的标准，加强报关行业自律，提升报关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提高报关质量。

　　二、测试对象
　　(一)拟从事报关职业的院校学生和社会人员;

　　(二)已从事报关职业但未取得《报关员资格证书》的人员。

　　三、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中国报关协会成立报关水平测试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对测试工作进行决策、指导。委员会由中国报关协会、海关总署有关司局、部分地方报关协会、企业会员单位代表组成;委员会主任由中国报关协会主管会长担任。

　　(二)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专家组。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测试的事务性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国报关协会培训部，主任由中国报关协会培训部主任担任。专家组作为委员会的智囊机构，负责测试的技术性工作。专家组由协会、海关、企业和院校专家组成，专家组组长由委员会选聘。

　　(三)依托各地方报关协会设立考区，负责所在地区测试的组织协调工作。

　　(四)依托相关院校、培训机构设立考点，负责所在地区测试的考务组织工作。

中国报关协会报关水平测试办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报关行业自律，提升报关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提高报关质量，服务企业选人、用人和职业院校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根据中国报关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报关水平测试，是中国报关协会对参试人员报关基础知识及报关业务技能水平进行的综合评价与定量分析。

　　报关水平测试依据《报关服务作业规范》、《报关服务质量要求》等行业标准，按照《报关水平测试大纲》要求，设置测试标准和测试要素并对参试者颁发“报关水平测试成绩分析报告书”。

　　第三条中国报关协会成立报关水平测试工作委员会，对测试工作进行决策、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实施测试工作。

　　地方报关协会负责所在地区报关水平测试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

　　第四条报关水平测试实行公平、公开、公正、诚信的原则，采取自愿参加、统一报名、统一命题、统一测试、统一评分标准、统一阅卷核分的方式进行。

　　报关水平测试收费参照相关考试、测试的标准确定。

　　第五条测试内容分为以下两部分：

　　(一)报关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及对外贸易管理、海关及海关管理、报关及报关管理等基础知识;

　　(二)报关业务技能，主要包括进出境报关、保税加工报备报核、商品归类、报关单填制、报关核算等基本技能。

　　第六条　测试每年举行一次。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调整。测试前6个月对外发布公告及测试大纲。

　　第七条　报名参加测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持有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港澳居民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

　　(三)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具有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包括高中、中专、技校、职高的应届毕业生。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参加测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

　　(一)因刑事犯罪受过处罚的;

　　(二)因在报关活动中向海关工作人员行贿，被海关依法处理的;

　　(三)在测试中发生作弊行为，被宣布测试结果无效的。

　　第九条　测试采取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的方式。

　　经网上报名成功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自行从网上打印准考证。

　　考生凭准考证参加测试。

　　第十条　测试结束后2个月内发布测试结果。

　　第十一条　考生应当自测试结果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向所在地考试点申领“报关水平测试成绩分析报告书”。

　　第十二条　考生对测试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测试结果发布之日起2个月内申请对本人试卷卷面各题已得分数的计算、合计、登录是否有误进行核查。核查结果通知本人后，不进行再次核查。

　　第十三条申领“报关水平测试成绩分析报告书”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本人身份证件;

　　(二)准考证。

　　第十四条　“报关水平测试成绩分析报告书”由中国报关协会统一制作，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有效期3年。

　　第十五条“报关水平测试成绩分析报告书”在有效期内损毁、遗失的，可申请补发。

　　第十六条　考生以冒名代考或者其他欺骗行为参加测试的，经查实应当宣布测试结果无效，并收回已颁发的“报关水平测试成绩分析报告书”。

　　第十七条已经取得报关员资格证书的人员，可不再参加报关水平测试。

　　第十八条　考务工作人员有泄漏考题、纵容作弊、篡改考分等行为的，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建立测评评估制度，充分吸纳报关企业、有关院校意见，调整完善测评方法和内容。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报关水平测试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